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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农村地区雾霾污染治理的农户支付意愿与影响

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际调查
*1

贾文龙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摘 要】：借鉴条件价值评估法，基于安徽省农户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实际调查，并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与

决策树模型对农户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实证研究。剖析结果显示：农户对于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较高，其中 68.9%农

户表示愿意支付。影响农户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按照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文化程度、农业收入比重、健康状况、雾

霾治理现状评价、地理位置、政府治理能力的满意度以及年龄。根据农村地区雾霾治理的公共物品特征，应从重视

政府的驱动作用，增加农村地区教育投入，优化收入结构，界定支付领域等主要方面来促成农户雾霾治理支付意愿

的提升，同时亦可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启示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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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缘起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中国雾霾污染现象频繁暴发，程度也愈发严重，不仅影响居民的身体健康及交通的畅通安全，也给社会生产与生

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应。雾霾污染的频频暴发显示出我国处于污染叠加到一定程度后大规模暴发的时期，使得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任务更加紧迫和严重，引起了政府与各界的广泛关注。雾霾污染治理成为当前我国环境治理的重中之重。雾霾污染是自

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1]
，作为雾与霾的总称，其主要成分为粉尘，包括燃煤与农作物焚烧产生的烟尘、建施工地产

生的扬尘以及自然界产生类似的风沙粉尘，另外还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其他有害物质在酸化后形成的颗粒物等有害化学

物质
[2]
。近年来我国雾霾污染的呈现影响范围广、污染浓度高、持续时间长、危害性严重等特点，因此有学者将雾霾视为一种新

型生态灾难
[3]
。目前来看，城市地区的雾霾污染现象已经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且城市地区的经济与物质基础相对较好，

在雾霾治理上可以进行较多政策倾斜，与之构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遭受雾霾污染困扰并且基础设施更差与经济条件更为落后的

农村地区，则处理雾霾治理的“洼地”。由于雾霾污染的无界性与溢出性特点加剧了雾霾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决定了无法仅仅

依赖城市地区对雾霾污染实施有效治理，将广大农村地区纳入到雾霾治理的重点区域对于减弱雾霾污染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与

实际意义。

审视当前我国农村雾霾污染治理实际现状，就投入结构而言，仍以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财政补贴为主要手段。但面对农村

地区财力普遍有限的现实窘境，实际中的供给结构趋于失衡，供给总量不足，显示出体制内供给的单一化和供给责任的集中化

等基本特征，而作为重要供给主体的农户并未被高效动员起来。作为农村雾霾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农户理应对雾霾治理分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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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费用。当然农户分担雾霾治理的费用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农户支付雾霾治理费用与当前农户的自身特征、

家庭特点以及对于雾霾治理的认知程度与行为密切相关。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深入研究农户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是

促成农户分担雾霾治理费用的逻辑必然，同时也为相关决策者制定政策提供了启示与参考。

纵观国内外现有文献，对于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研究的学术准备明显不足。当前关于雾霾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雾霾治理的

现状描述
[4]
、危害解析

[5]
、形成原因

[6]
、国外治理经验

[7]
、应对策略

[8]
等方面。关于农户雾霾治理支付意愿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

专著较少，仅有少数学者对相关或类似问题进行了探索性分析。高新才等利用价值评估法对兰州市城区居民大气污染的支付意

愿进行测定，得出居民对于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平均支付意愿为每户每年 140.97 元，分别结合单因素方差与虚拟变量回归

模型对支付意愿进行细化分析
[9]
；蔡春光、郑晓瑛从污染健康损失视角探究北京市城市居民的支付意愿，研究表明北京市居民对

提高空气质量提高的支付意愿达 652.327 元/年，并进一步提出主要受到家庭经济水平与教育状况的影响
[10]
；何凌云等采用主观

幸福法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城市居民为减少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二级标准天数愿意支付 353.41 元
[11]
；穆怀中基于城镇化角度对辽宁

省城市居民空气污染治理支付意愿进行分析，提出构建空气污染暴露―反应与医疗保险联动机制以提高城市居民支付意愿
[12]

；

也有研究将大气污染的范围尝试缩小，曾贤刚等以北京市为例，调查城市居民对 PM2.5 健康风险的认知能力、行为倾向及降低

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进行了分析
[13]
。

总体来看，当前的文献虽对相关问题从不同维度提出了多种研究观点，但在三个重要方面却出现了严重的研究“盲区”：

（1）雾霾污染并不完全等同于大气污染。雾霾污染现象频发与存在状态更有其的特殊性。将大气污染治理的影响因素与治理方

式完全应用于雾霾污染治理可能只会起到日渐式微的作用效果。（2）雾霾治理的区域出现“重城市，抑农村”的局面。虽然农

村地区的社会经济改革与转型取得一定进步，但城市地区雾霾发生机理、治理策略与支付影响因素并不能整体套用于农村地区

雾霾治理的解释模式。基于此对农村地区农户关于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进行测定是实现对农村地区雾霾有效治理的逻辑起点。

（3）中部地区雾霾污染关注度较低。中部省份经济发展主要依托第二产业为主，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条件、产业结构与

雾霾认知均较为落后，就雾霾污染的程度而言又远超自然环境较好的西部地区，因此对中部地区的雾霾治理支付意愿进行研究

更加具有典型性。综上所述，课题组选取了安徽省农村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思想与决策树归纳方法，

一方面基于微观层面剖析农户雾霾污染治理的支付意愿与影响因素，宏观上拓宽雾霾污染治理支付的研究范围；另一方面将影

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并进一步识别主要影响要素间的层次结构与内部关联，以期为决策者制定雾霾污染治理相关政策提供借

鉴与启示。

2 分析框架与方法选取

2.1 分析框架

农村地区雾霾污染治理困局破解的关键在对于其物品属性有效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策略建构。公共经济学中指出，物品的

属性可以归纳为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两种
[14]
。美国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提出：公共物品是指能将效用扩展于

他人的成本为零，而且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的一种商品
[15]
，该定义明确了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与收益的非排他性。

依据保罗•萨缪尔森的定义，农村地区雾霾污染治理完全符合公共物品的特点，即农户在雾霾污染治理过程中的获益是均等的，

并且农户的消费也不会影响他人的消费，表明农村地区雾霾治理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另一角度来看农村地区雾霾治理也难

以基于技术将区域内不愿支付费用的农户排除在收益范围之外，并且从效率与日常伦理两种维度也不能将农民予以排除，这一

点证明农村地区雾霾治理具有收益的非排他性。

通常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会对削弱农户雾霾治理的支付动力，滋生“搭便车”等投机行为

的出现。笔者参考已有文献后综合认为，农村雾霾治理涵盖包括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在内等多种要素，极大加

剧了农村地区雾霾治理的难度。因此对农村地区雾霾治理的属性识别决定于农户自身特征与认知程度，并且直接关系农户作出

实际的支付决策。



3

2.2 方法选取

农村地区雾霾治理带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在客观上决定了其在治理成本上无法完全根据市场机制实现计算与估测，而条件价

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odel）为农村地区农户雾霾支付意愿的预测提供了较好的分析工具。条件价值评估法（简

称 CVM）属于典型的对陈述偏好进行评估的方法，通过基于假设市场条件下，直接询问与调查公众对于某一特定的环境效益改善

或者资源环境保护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另一种则基于对环境效益或者资源环境等造成损失所接受赔偿的

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 compensation，WTC）。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并非基于调查者可以观测到的或预设的市场行

为，而是以被调查者对象的回答为依据，该方法自发端于欧美并被广泛运用于环境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中对支付意愿进行衡量
[16]
，而我国关于 CVM 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目前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17]
。

条件价值评估法（CVM）的核心步骤在于构建好调查问卷中的关键估值。一般来说，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常用的设计模

式有四类：投标博弈法模式（bidding game，BG）、支付卡模式（payment card，PC）、开放式模式（open-ended，OE）和二

分式选择模式（dichotomous choice，DC）。四类模式下根据情况的不同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细分，这里不再赘述。当然条件价

值评估法（CVM）中问题设计的一些微小变化容易导致结果的变化，因此该方法对于调查问卷设计的要求较高。目前，国际上比

较流行的模式是采用二分式选择法，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同样将二分式选择模式列为优先推荐的模式
[18]
。

3 研究的设计与模型选择

3.1 研究假设与变量确定

农户的行为是否具有理性是经济学界与政治学界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西方农民研究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实质主义的

“道义小农”论、具有形式主义的“理性小农”理论和具有“综合小农”思想的理论综合。学者黄宗智在借鉴西方“道义小农

论”与“理性小农论”各自理论贡献的基础之上，提出小农不仅作为追求利润者，同样是寻求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到剥削的

农耕者，三者面貌不同，各自反映出统一体的一个侧面
[19]

。因此，农户的支付意愿的选择会受到农户自身具备“综合小农”属

性影响，他们可以能够为实现自身最大利益而趋向于作出合理决策，而农户所作出合理决策主要决定于农户自身包括个体与家

庭在内特征以及农户所处于的客观环境紧密相关。

基于上文分析，影响农户对于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很多，笔者认为本文可从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雾霾治

理认知程度和地理位置四个方面提出如下假设。并依据四个影响因素衍生出 9个独立变量（表 1），并进一步对变量的影响方向

进行初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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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农户个体特征方面。假设农户的年龄与支付意愿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支付意愿越小；农户的文化程度与支

付意愿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农户文化程度越高，支付意愿则越大；农户的身体健康状况与支付意愿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农户身

体越健康，则愿意支付越大。

H2：农户家庭特征方层面。假设农户的家庭人口数与支付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即家庭人口越多，则越不愿意支付；家庭农

收入比重与支付意愿呈现负相关关系，即农户农业收入比重越大，支付意愿则越小。

H3：农户对雾霾治理认知程度层面。假设农户对雾霾治理的现状评价越严重，支付意愿则越大；农户对于地方政府信任度

与支付意愿为正相关关系，即对政府信任度越高，农户越倾向于相信政府对雾霾治理相关资金利用的透明性和合理性，自然支

付意愿越大。

H4：地理位置层面。假设经济越发达、环境状况越好的地区，其农户支付意愿就越大。

3.2 问卷设计与调查过程

调查问卷设计是否合适主要在于与支付雾霾治理相关的问题是否为被调查者认同和接受。因此为控制不必要的偏差，依据

NOAA 制定的原则以及汲取国内外问卷设计的经验，在正式调查前对亳州市利辛县城关镇、大李集镇；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桥

头集镇；芜湖市南陵县三里镇与工山镇进行了两次预先调查。预先调查结束之后，依据获取的相关信息对调查问卷设计不够规

范的地方进行了适当调整，进一步提升了调查问卷设计的合理性。调整后的调查问卷设计了四个部分内容：（1）向受调查农户

简要介绍农村雾霾污染的紧迫形势和安徽省雾霾治理的基本状况。（2）询问被调查农户的个体与家庭基本特征。（3）调查受

访者对于农村地区雾霾污染及其治理的心理认知；（4）询问受访者对农村雾霾治理的最大支付意愿。综合前文叙述原因与安徽

雾霾治理的实际状况，笔者采用支付卡方式，WTP 的金额选项参考安徽省 2014 年农民人均收入 12499.6 的 1%即 125 元为根据。

问卷的核心问题为：假设安徽省将加大农村地区雾霾治理的治理力度，以提高农村地区的空气质量，未来三年您是否愿意每月

支付一定的雾霾治理费用？调查问卷提供愿意支付与不愿意支付两个选择，如果被调查者愿意支付，则对其进一步提问；如果

被调查者不愿意支付，则请其说明不愿意支付的原因。

正式的调查于 2015 年 10 月上旬～12 月上旬进行，为保证问卷样本的信度与效度提升，课题组讨论决定从安徽北部、沿江

流域（安徽中部为主）、安徽南部三个地域选取了 15 个村，受调查者基本涵盖了各调查村的不同层次的农户，并且充分考虑了

调查的可行性与目标样本的代表性。调查结束后，课题组针对部分肯存在的调查疑点还将选择部分农户进行单独的访谈来获取

进一步解释。

3.3 模型选取

一般情况下使用定性因变量的统计分析方法中，普遍采用的是 Logistic 回归分析。农村地区雾霾治理支付意愿属于二分式

选择的Logistic模型，WTP=0表示受调查者不愿意支付，WTP＞0则表示愿意支付，因此，综合考虑其他因素本文选取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来研究农户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一般为未进行标准化的偏回归系数，

可认为在控制其他变量时，某自变量可以对应变量起到独立作用。通常为找到哪个自变量对于应变量的作用更大，常通过各自

变量标准化的回归系数间的综合比较来权衡。

决策树模型（decision tree）能凭借所使用的拟合指标探索出各候选自变量的存在的交互作用、曲线关联以及重要性程度，

从而对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变量筛选结果进行验证。常用的决策树模型建构方法主要有分类树与回归树法（CRT）、卡方自

动交互检验法（CHAID）和快速无偏有效统计树方法（QUEST）三种常用的方法
[20]
，由于 CRT 方法与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理

论上和逻辑上均具备一定的对应关系，因此本文选取 CRT 方法对文中自变量的进行重要性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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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安徽调查的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50 份，基本覆盖了皖北、皖中、皖南三个区域，经过课题组成员对问卷质量进行反复检查与筛选，

剔除有明显逻辑错误与项目中缺失的未合格调查问卷，有效问卷共回收 132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8.0%。接下来对调查结果进

行描述。

（1）被调查农户的基本状况。被调查者以男性为主，占全部有效样本数 63.6％；年龄样本区间集中在 31～49 岁，占据有

效样本数 83.4%；农户家庭收入比重来看，农业收入比重仍然高于非农业收入比重；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据样本

总数的 67.4%。基本状况与安徽省 2014 年统计年鉴实际数据基本符合。

（2）对雾霾治理的基本认知。农户对于雾霾治理的基本认知程度透视出农户参与雾霾治理的基本态度取向。基本认知方面

包括对于雾霾危害是否了解、农村地区雾霾的现状评价、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满意程度。问卷显示 75.0%的被调查农户了解雾霾危

害；而雾霾治理现状评价结果的均值为 3.40，表明绝大多数农户对于雾霾治理现状评价较差；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政府治理能力

满意程度，65.2%的受调查农户对于政府治理的能力表示满意。这里可能是两种原因导致，其一可能由于新时期政府在农村投入

不断扩大，基层干群关系得到优化；另一原因可能反应出农户的博弈心理态势，希望通过表达对于政府治理能力的肯定，将雾

霾治理的成本“转嫁”到政府支付，以减少自身支付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3）被调查农户的支付意愿统计。笔者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调查未来三年每位农户每月愿意支付的雾霾治理费用。参考了

其他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的相关调查，本研究仅采用现金交付的方式以增强统计的准确性。其中在 132 份有效问卷中，共有 68.9%

的农户（91户）表示愿意支付，另外 31.1%的农户（41户）表示不愿意支付（表 2）。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农户每年支付意愿主要集中在 0元、60 元、120 元、180 元这几个额度上，月支付意愿主要集中在 15 元

及以下，占被调查样本数据的 84.8%。其中具有零支付意愿农户的比例为 31.1%，处于国际上统计支付中零支付意愿的 20%～35%

正常范围之中，零支付农户主要集中在安徽北部地区，造成的原因可能有：①皖北农村地区整体经济相对较为落后，收入水平

影响支付意愿；②皖北地区是全省劳务密集输出地区，常住人口数量变动幅度大，部分农户担心支付不均导致个人经济利益受

损；③对地方基层政府的资金使用信任程度较低。在所有具有支付意愿的被调查农户中，支付意愿在 120 元每年的农户所占比

例最高，支付意愿的人数随着支付额度的增加而减少。

4.2 模型估计

运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由统计结果可知对数似然值-2Likelihood 值为

42.663，伪决定系数 Cox &Snell R2
与 Nagelkerke R2

的值分别为 0.600 与 0.844，两个伪决定系数通过不同角度显示当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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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变量解释中因变量的变异所占据因变量总体变异的比例，不难看出当前模型的 60%～80%决定系数通常在二元 Logistic 回归

模型中已经属于相当高的标准。

根据表 3 结果可以得知：（1）农户支付意愿在性别与家庭人口数量在统计检验的水平上缺乏显著性。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

看，这两个解释变量的自变量检验 P 值分别为 0.567 和 0.134，高于 5%的统计检验水平，表明其统计性不显著，因此未能通过

检验。反映男性农户并不比女性农户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同时也反映出家庭人口数量较多的农户在进行问卷调查中可能伴有

策略行为。例如，调查中有农户表示如果雾霾治理的费用按户分担则愿意支付，而当治理费用按人数收取，通常不愿支付的比

例更高。

（2）农户的年龄与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呈现负相关性。从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农户的年龄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并且

系数的符号为负，符合预期方向判断。当农户的年龄越大，支付的意愿越小。农村地区高龄农户因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收入

来源单一，对于认知并接受新鲜事物能力较弱。例如，调查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农户认为雾霾完全等同于自然现象，

没有危害，也无需进行治理。比较来看，相对年轻的农户，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与职业技能，经常通过媒体关注雾霾污染等问

题，对雾霾拥有较为科学的认知，愿意支付治理的费用。

（3）农户的文化程度与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呈正相关性。从模型统计结果来看，农户文化程度在 5%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

且系数符号为正，符合预期方向判断。说明被调查地区农户的文化程度越高，支付的意愿越高。通过部分访谈可以看出，文化

程度越高的农户，对于雾霾污染及其引致的健康风险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支付的意愿越大。

（4）农户的健康状况与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呈负相关性。从模型统计结果来看，农户健康状况虽然在 5%的统计检验水平上

显著，但与预期方面显示出不一致性。笔者通过相关研究发现，若农户在健康状况出现问题，会将更多的精力与经济投入到健

康状况上来从而影响在其他方面的进一步投入。个别访谈表明原因可能在于，农户可能认为健康状况下降的原因正是因为雾霾

等大气方面的污染所致，影响了农户的支付意愿。

（5）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对其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依据模型统计结果来看，农业收入比重在 5%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

影响方向与预期方向一致，系数符号显示为负。表明被调查地区农户的农业收入比重越低，即非农业收入比重越高，其支付能

力与支付意愿越强。深入访谈表明，农户中存在经商、运输业、外出务工等市场行为的家庭支付的意愿明显高于仅仅依靠农业

收入的家庭。而较多依靠农业收入、子女需要接受教育、老人需要赡养的农村家庭经济负担较重，支付意愿明显较低。

（6）雾霾治理的现状评价是影响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之一。从模型统计的结果来看，雾霾治理的现状评价在 5%的统计检验

水平上显著，影响方向符合预期方向，说明农户对于雾霾治理的现状评价越差，其对于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越高。调查显示，

农户普遍认为雾霾治理的现状较差的主要可能因为治理费用投入不足，因此支付的意愿普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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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满意程度和地理位置两个解释变量与支付意愿皆呈现正相关性。两者均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影响方向与预期方向均保持一致，系数符号均为正。说明一方面表明农户对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满意程度越高，支付的意愿则越

高；另一方面，所属地理位置位于皖中和皖南的农户要高于皖北地区农户支付意愿，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安徽中南部经济条件较

好，非农业收入相对较高，自然环境也好于北方，对于雾霾污染治理敏感性较强，因此具有较高付费意愿治理雾霾污染。

通过分析了解了安徽省农村地区农户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为了制定出更加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还需要对于

各解释变量的重要程度进行更加精准的判断，为此本研究运用决策树模型进一步探究各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并进行排序（表 4），

其中“性别”变量被自动剔除。

表 4 中，左侧给出的是基于决策树模型计算出各解释变量的重要程度，按照重要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文化程度、农业

收入比重、健康状况、雾霾治理现状评价、地理位置、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满意程度和年龄。这与前面的二元 Logistic 分析结果

基本相吻合。表 4 的右侧列出的是对模型进行预测的准确性测量结果，涵盖风险估计与标准误差两项指标，该结果表明仅有 11.4%

的案例可能会在模型中被错分。接下来本研究继续探究重要解释变量之间内部存在的关联性。为了提高分析的精准度，结合前

文解释变量的重要性分析，课题组决定剔除标准化的重要性在 60%以下的变量，保留文化程度、农业收入比重、健康状况和雾霾

治理现状评价四个关键变量。

通常情况下，利用 SPSS 决策树模型进行计算的默认父节点与子节点分别为 100 和 50，由于决策树模型在结构上属于对样本

反复进行拆分，本次调查的 132 份问卷的样本量相对较少，因此笔者反复测算权衡后决定将模型的父节点与子节点分别设定为

30和 5，输出后的结构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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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策树模型分析结构图显示，农户的文化程度被列为对预测效果最大改进的解释变量被首先用于拆分节点，按照文化程

度是否小于等于 1.5 或者大于 1.5，总体样本被拆分为节点 1和节点 2。其中文化程度小于等于 1.5，不愿意支付的农户要占大

部分比例，而大于 1.5 则愿意支付占绝大部分比例。

随后节点 1 与节点 2 分别依据雾霾治理现状评价与农户农业收入比重进行拆分，分别按照是否小于等于 3.5、大于 3.5 与是

否小于等于 2.5、大于 2.5 分别拆分为节点 3、节点 4 与节点 5、节点 6。其中节点 3 中雾霾治理现状评价小于等于 3.5 的意愿

支付的比例明显低于节点 4 中雾霾现状评价大于 3.5 的农户比例。而节点 5 中农业收入比重小于等于 2.5 中的支付意愿比例要

仅略高于不支付意愿比例，节点 6 中愿意支付的比例占到样本量的绝大多数。

之后节点 5 继续按照农业收入比重继续拆分，按照是否小于等于 1.5 与大于 1.5 继续拆分为节点 7与节点 8。节点 3、节点

4、节点 6 未按照农业收入比重继续进行拆分。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方面可能因为节点 3、节点 4、节点 6 涵盖的样本量较少而

未能进行拆分，另一种可能是农业收入比重在节点 3、节点 4、节点 6中并未产生实际作用。

总而言之，与未进行拆分前的样本预测效果相比，拆分后的预测精准度与针对性明显增强，并且从分析结果可以清晰看出

重要性较大的农户文化程度、农业收入比重和雾霾治理现状评价的 3 个解释变量内在关联性与层次结构，表明文化程度越高，

农业收入比重越低、雾霾治理现状评价越差的农户，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越高。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对安徽省农户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进行了调查研究与实证分析。分析表明安徽省绝大多

数农户对于雾霾治理的支付意愿较高，支付额度在每年 120 元左右的比例最高，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变量进行筛选，并运用决策树模型对变量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得出文化程度、农业收入比重、

健康状况、雾霾治理现状评价、地理位置、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满意程度和年龄对于农户雾霾支付意愿有着重要影响，通过进一

步对于解释变量间的关联度进行分析，归纳出农户的文化程度较高、农业收入比重较低与雾霾治理现状评价较差的农户拥有较

高的支付意愿。因此，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拟提出以下几点优化建议，以期促成农户参与雾霾治理支付意愿的提升，同时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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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方政府制定政策与相关利益者决策时提供借鉴与参考。

5.1 重视政府的驱动作用

重视政府的驱动作用是实现农村地区雾霾有效治理的关键。尽管农户对于雾霾治理的具有较高的支付意愿，但雾霾治理在

当前农村地区收入较低、基层组织不够完善的双重共轭条件约束情形下，离不开政府在雾霾治理过程中引领作用。因此要合理

划分各级政府所属职责与供给范围，优化整合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涉农环境保护资金，建立健全农村地区雾霾治理的财政

资金转移支付制度；同时也要广泛调动市场与农户等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形成政府驱动、市场协同、农户参与的农村

雾霾治理新局面。着力完善农户雾霾治理的支付标准与相关大气环境保护制度，强化农村地区雾霾污染治理的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农村雾霾污染治理的关键领域与核心问题给予重点建设，逐步构建并不断调适雾霾治理的城乡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5.2 增加农村地区教育投入

安徽省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文化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雾霾治理的决定性作用，强化对于农村环境教育投入与政策倾斜，提

升农户的教育水平，多措并举完善农村地区雾霾危害与治理等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积极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和报刊等媒

体优势和宣传效应，加大以雾霾治理与环境保护为主题宣传教育力度，对当前雾霾治理思路与理念进行宣传，推动农户对雾霾

污染的关注和重视。提高雾霾污染的认知度与雾霾治理主体责任意识，逐渐破除农村居民对于政府的过分依赖，矫正农户存在

的搭便车心理，努力在源头上让农户自觉把减排落实到实际生产与生活中来。在此基础上积极借鉴国际上农村环境教育发展的

战略安排与成功经验，逐步构建出符合实际农村环境教育体系。

5.3 优化农户收入结构

农民收入的健康持续增长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并且与收入结构优化紧密相关
[21]

。农户的非农业收入比重对农户雾霾治

理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前提下，着力优化当前农户的收入结构比重，探究有效的农村土地扭转

模式，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提升农户的非农业收入比重。地方政府应积极利用城市聚集与辐射的联动效应，推动周边农村地区

经济的发展，为提高农民收入创造机会。强化对于农民的职业技能教育与培训，探索新型农民的培养模式。逐步健全农村地区

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同时帮助农户积极转变传统理财观念，推动农户转移性与财产性收入水平的提高。

5.4 界定农户支付领域

界定农户支付领域的作用在于辨别政府与农户个人的责任，有效减少政府的寻租行为，保障农户的支付意愿不被影响。作

为公共物品的农村雾霾治理关联到诸多公共领域，覆盖了农村生活源、农业源、工业源中所产生空气污染的治理，由于上述的

领域并不完全属于同质性的公共物品，因此部分领域可以由政府单独承担，而有些雾霾治理（秸秆焚烧与生活废气排放）等可

以尝试通过承包、合同、补助、特许经营、凭单等方式交由社区与私营部门完成，这些领域可以由农户支付完成。当然支付方

式与政策的具体制定时，应该对不同农户的支付能力予以统筹考虑，特别是收入较低、健康状况较差与偏远地区等弱势农户的

支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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